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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7樓
承辦人：陳家瑜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4355
傳真：(02)29601986
電子信箱：AS235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北府人字第114252365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

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JURVQ4）

主旨：有關本府赴香港、澳門（以下簡稱港澳）通報機制、赴陸

港澳系統登錄作業及相關懲處原則一案，請查照並依說明

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14年9月10日院臺法字第1141019811號函及同年

月22日院授人培字第1140002559號函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

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114年9月18日總處培字第

1143027028號函及同年10月15日總處培字第1140022175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因應赴大陸地區及港澳人身安全風險日益升高，考量同

仁前往該地區之風險，請依下列機制辦理：

(一)赴港澳地區（含過境或轉機、轉乘）通報機制：

１、適用對象：本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【含聘僱人

員、公營事業機構（純勞工以外之人員）及各級學校

兼任行政職務之教育人員】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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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通報機制（不分平日、假日）：

(１)赴港澳會見特定人士（不論是否因公）：應於7個

工作日前完成填具通報表，並由所屬服務機關

（構）學校函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陸委

會）；如有臨時會見或聯繫未事前通報之特定人

士，應於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完成主動填具通報

表，並由所屬服務機關（構）學校通報陸委會。

(２)因公赴港澳且未會見特定人士：應於7個工作日前

完成填具通報表，並由所屬服務機關（構）學校通

報陸委會。

(３)非因公赴港澳且未會見特定人士：應於出境日3個

工作日前完成填具通報表，通報服務機關（構）學

校。

(二)請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同仁於赴大陸地區或港澳前應至陸

委會「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」登錄，併同將登錄

資料及通報表於行前至本府人力資源暨差勤管理系統或

各機關自行開發差勤系統上傳完成請假登錄程序，以避

免因未完成通報作業違法（規）而遭受懲處。

三、另請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加強宣導，自115年7月1日起，如有

違法（規）赴大陸地區或港澳，依行政院訂定之建議懲處

原則辦理。如知悉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或港澳發生異常情事

或失聯通報，應立即通知政風單位妥處。

四、檢附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人員赴香港或澳

門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通報表」（如附件1）、「新北

市政府所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人員因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

35

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門通報表」（如附件2）、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（構）

學校人員非因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」（如附件

3）、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公務人

員違法（規）赴陸建議懲處原則」（如附件4）及「行政院

與所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公務人員違規赴港澳建議懲處原

則」（如附件5）各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新北市烏來區公所、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
新北市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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